补充协议

甲方：吉林太阳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乙方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丙方：吉林太阳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太阳家居分公司
甲乙双方于      年   月    日签署了《不动产估价委托合同》委托估价项目名称：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杭州路41、56号商业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（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，甲、乙、丙三方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丙方为甲方下属分公司，因业务需要，现将原合同中甲方应向乙方所支付的9万元估价服务费用调整为丙方代为向乙方支付，三方予以认可，乙方应向丙方开具相应发票。
二、发票信息：
名称：吉林太阳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太阳家居分公司
纳税人识别号：91220000717120974Y
地址、电话：长春市辽宁路702号  0431-82735559
开户行：中国工商银行长春南广场支行
银行账号：4200220809200140078
三、本协议内容与原合同有冲突时，以本协议内容为准，已进行变更的原合同条款无效。除本补充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，本补充协议不构成对原合同其他条款和内容的任何修改或变更，原合同的其他条款和内容继续有效。甲方或丙方无法履行原合同及本协议时，甲方与丙方对乙方承担无限连带责任。
四、本协议自三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。本协议一式三份，三方各执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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